
中银信用卡分期付款计划条款及细则  

  

1. 分期付款计划  
除卡公司不时决定不纳入以下分期计划的信

用卡账户外，任何信用卡账户的持卡人

(「申请人」)可根据本条款及细则申请以下

由卡公司提供的分期计划:  

(a) 信用卡现金分期(「现金分期计划」);或  

(b) 月结单分期付款 (「月结单分期计

划」)(现金分期计划及月结单分期计划

均一并指「分期计划」)  
本条款及细则将纳入规限信用卡账户的信用

卡合约/持卡人合约(「合约」)，并成为合约

的一部份。两者如有任何不相符之处，在该

不相符之处，则以本条款及细则所载为准。

本条款及细则所用的词语应与合约所用的有

关词语具有相同涵义。  

2. 申请  

2.1 卡公司可绝对酌情决定接受或拒绝分期计

划的申请而毋须提供任何理由。  

2.2 就月结单分期计划，若申请人拟通过月结

单分期付款方式偿还任何交易，应于进行

有关交易前向卡公司查询。  

2.3 卡公司将会以书面通知申请人其任何分期

计划的申请是否已获批核。卡公司不会就

申请人因其申请被拒绝而产生的任何损失

或责任负责。申请一经批核，将不能取消

或更改，申请人须接受有关批核通知书上

的条款。  

2.4 (a)  就现金分期计划，现金分期的总金额 

  (「现金分期金额」)最少为卡公司不时  

于有关申请表或宣传单张内列出的最  低

金额，惟不得高于卡公司不时参照  账户

之可用信用限额而厘定的最高金  额。卡

公司可绝对酌情决定现金分期  金额，申

请人不可撤销地同意接受，  不论卡公司

实际批核现金分期金额是  否低于其申请

之现金分期金额。  

(b) 就月结单分期计划，月结单分期总金额 

(「月结单分期金额」)最少为卡公司

不时于有关申请表或宣传单张内列出

的最  低金额，并不得高于卡公司不时

参照账户  之信用限额而厘定的最高金

额。  

3. 批核 

当申请获批核后:  

(a) 就现金分期计划，卡公司将于申请批

核后的合理时间内按卡公司接纳的方

法向申请人发放该现金分期金额。申

请人需承担所有与发放现金分期金额

有关的收费及费用，而所有有关收费

及费用将会于发放现金分期金额时记

入账户内。  

(b) 就月结单分期计划，申请人将于其后

的到期付款日向卡公司缴付已扣除月

结单分期金额后的金额。  

4. 一次性行政费及每月手续费  

4.1 卡公司会就分期计划向申请人收取一次性行

政费(如有)(「一次性行政费」)及通知申请人

有关金额及收取方式或于申请表中指明，并

于申请批核通知书中确认。  

4.2 卡公司会就分期计划向申请人收取每月手续

费(如有)(「每月手续费」)及通知申请人有关

金额及收取方式或于申请表中指明，并于申

请批核通知书中确认。  

5. 还款  

5.1 现金分期金额或月结单分期金额及每月手续

费(如有)将以每月等额分期偿还(「每月分

期」)，而分期付款期数将为申请人向卡公

司申请及被卡公司批核之期限，并于申请批

核通知书中确认。每月分期金额须调整至最

接近的小数点后第二个位。  

5.2 卡公司获权可酌情于每月分期中摊销现金分

期金额或月结单分期金额及每月手续费(如

有)。如申请人提前偿还，未必可减少其须

支付的每月手续费金额。  

5.3 卡公司将按情况而定，于现金分期金额发放

日或月结单分期计划批核日后的下一个工作

天，在账户内记入第一个每月分期及一次性

行政费(如有)。而其后的每月分期将于其后

每月的对应日期记入，如任何一个历月并无

对应的日期，则为该月的最后一日，或如该

日并不是卡公司之工作日，则为上一个工作

日，或该有关每月分期因卡公司不能控制之

情况下而不能记入账户内，卡公司将按惯例

处理有关记账。  
6. 信用限额 

按情况而定，于:  

(a) 发放现金分期金额时;或  

(b)   月结单分期计划批核后;  

账户内可动用的信用限额将(如未减低)按现

金分期金额或月结单分期金额相应减低，并

在每次支付每月分期后相应提升。  
7. 提前还款及退款  

7.1 申请人可向卡公司以书面申请提前偿还分期

计划的全部而非部份金额。申请获得批核后，

卡公司会实时将所有尚未偿还之每月分期、

一次性行政费(如有)(如未记入账户)及卡公

司不时决定并通知申请人的提前还款手续费 

(「提前还款手续费」)记入账户内。  

7.2 就月结单分期计划，如就货品或服务有任何

退款，当卡公司收妥由有关商户退回的有关

款项后，该款项将记入账户内。有关记入账

户内的退款将依据合约内有关偿还账户结欠

的先后次序的条款处理。申请人确认卡公司

毋须与有关商户核对有关退款金额。  

8. 终止分期计划  
尽管本文另有规定，如账户有任何欠缴纪录

或账户因任何原因遭终止或暂停，或卡公司

合理地认为需保障其利益时，卡公司可随时

记入所有尚未偿还之每月分期、一次性行政

费(如有)、提前还款手续费及任何收费于账

户内而毋须事先通知申请人。  

9. 授权  
申请人不可撤销并授权卡公司将所有每月分

期、一次性行政费(如有)、提前还款手续费

及收费(如有)记入账户内;为此，申请人需在

账户内预留足够的信用限额。卡公司有权于

账户内记入任何款项，尽管有关信用额度可

能因此被超越。申请人需对所有结欠负责，

并需按收费表支付超越信用限额的费用。  

10. 利息、收费及费用  
若卡公司在到期付款日或之前收到结单所列

全数结欠金额，申请人毋须支付利息，否则

申请人须按合约支付利息、财务费用及其他

收费(如适用)。就现金分期计划，所有每月

分期、一次性行政费(如有)、提前还款手续

费及收费(如有)将视作为现金透支事务处理，

而就月结单分期计划，将视为零售签账处理。

所有合约中有关现金透支或零售签账(按情

况而定)的利息、财务费用及其他收费(如有) 

的条款均适用。  

11. 其他  

11.1 申请人向卡公司保证所有就申请分期计划而

向卡公司提出之数据及文件均为真实及正确，

并承诺在上述数据及/或文件有任何更改时

通知卡公司。  

11.2 卡公司可有绝对酌情决定任何与分期计划有

关的事项，而所有有关决定为最终的并对申

请人有约束力(除有明显的错误外)。  

11.3 申请人授权卡公司就分期计划或与分期计划

有关的情况下向有关商户收取及保留任何有

关的佣金、回扣、利益及/或其他益处。  

11.4 申请人授权卡公司可向就分期计划有关之人

仕透露、使用或交换任何有关申请人的分期

计划的资料。  

11.5 本条款及细则如中英文本有任何分歧，则以

英文版本为准。  

  

提示：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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